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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2022年度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正式发布

去年为消费者挽回8000余万元

4000套保障房
意向登记今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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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800项事项
可在闽政通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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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光持续霸屏
这几天适合出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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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杯银杯，不如消费者的口碑。“信”字尤为重

要，这也是金融机构在消保工作中的重中之重。

今天，是“3·15”国际消费者权益日。今年，

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联合厦门金融机构，推

出“‘信’金融”宣教品牌，每月给市民朋友写一封

金融消保的信。通过一封信，让市民了解金融知

识，及时提醒防范金融诈骗，提升市民金融素养；

通过一封信，让更多的人懂金融、用金融、信金融。

当然，“信”还有传递信息之意，如何把金融

知识充分、有效地传递给每一位金融消费者，是金

融机构的首要职责，也是必须践行的社会责任。

近年来，厦门各大金融机构纷纷通过进社区、进企

业、进学校等方式，开展金融知识宣教工作。

今天，本报推出“3·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之金融

消费特刊”，同时将在万达广场举办2023“3·15”银行

业和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，以期

让金融机构把消保知识的“信”，更好地传递给每

一位金融消费者。

@金融消费者

你有一封“信”
■本报今日推出“3·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之金融消费特刊”
■下午四时，一起到万达广场与主流金融机构“亲密接触”

·A5-A18·

厦门港直航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新航线昨日下午首航

厦门港RCEP航线增至95条 ·A22·


